
10现场基层采风编辑/何南宁 校对/李娜

电子信箱：2365806334@qq.com 2025年 1月 22日 星期三

□本报记者 郝雪
通讯员 惠琳琳 国艳蕊

2025 年 1 月 13 日，冬日的阳光温
暖和煦。西安市长安区鸣犊街道办事
处黎明村村口处，修整过的林地踩上
去松软而踏实，轻风吹过，新栽的罗汉
松林沙沙作响。过去一年，这里发生
了令人瞩目的“生态之变”：地方政府
清理沿岸垃圾 37 车，重修坑洼不平的
乡村道路 25 米，引入 100 余万元社会
资金建设氧化塘与人工湿地生态清洁
小流域工程，数万居民从中受益……

一系列变化背后，是跨区域检察
协作带来的乡村环境治理变革。

接续监督，坚决以诉促改

清水河是八水之一浐河的支流，
作为西安市长安区的一条重要河流，
其流域生态环境与周边居民的生活息
息相关。2023 年秋天，最高人民检察

院首批“益心为公”志愿者调研时，发
现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清水河沿岸多
处堆积大量生活垃圾和少量建筑垃
圾，个别堆放点距村民住所仅几米。
经检测，清水河水质为劣五类，严重影
响当地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质量。

志愿者将线索反映至陕西省检察
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下称陕西铁检
分院），陕西省检察院将其交给长安区
检察院办理。该院检察官立即赶赴现
场调查，发现黎明村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村民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导致村
民的生活垃圾总是向屋后隐蔽处倾
倒，形成可观的“垃圾瀑布群”。当垃
圾堆积到一定程度后，村民就用黄土
掩埋。但因周边土质松散，遇到大雨
冲刷很容易发生滑坡，不仅改善不了
环境，还带来安全隐患。

2023 年 10 月 16 日，长安区检察院
依法向鸣犊街道办事处制发检察建
议，建议其对清水河沿岸垃圾堆积问
题进行整改。检察建议回复期满后，

检察官回访发现沿河垃圾并未彻底清
除，只是表面进行了覆土绿化。对此，
长安区检察院、秦岭北麓地区检察院、
陕西铁检分院达成共识，决定以诉的
方式督促进一步整改。2024 年 6 月 5
日，长安区检察院将该案移送秦岭北
麓地区检察院，由其向西安铁路运输
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整改到位，探索终结诉讼

案件审理期间，相关单位积极制
定整改方案，对清水河沿岸建筑垃圾
集中清运，对地下掩埋的垃圾统一清
理并集中处置，对地表进行平整覆土
并根据地块性质进行复绿，还建立了
垃圾分类处置设施和常态化巡查监管
机制。其间，秦岭北麓地区检察院邀
请当地城管、林业等部门，协同长安区
检察院与西安铁路运输法院多次现场
查看整改进度。

2024 年 11 月，相关单位向秦岭北

麓地区检察院申请撤回起诉。12 月 5
日，秦岭北麓地区检察院联合长安区
检察院就该案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
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环保专家、“益
心为公”志愿者和林业部门相关负责
人参加。

为客观评估整改成效，会前，与会
各方查看了整改现场，只见土地平整
干净，撒播的草籽已出苗出绿，周边地
块种植灌木 250 余株、罗汉松等针叶
树 35 株，栽植各类水生植物约 1000 平
方米，居民区通往清水河的道路铺设
了青砖人行步道，环境卫生情况显著
改善。

经过评估，听证员一致认为行政
机关已采取整改措施依法履职，公益
得到有效保护。参考听证员评议结
果，秦岭北麓地区检察院依据最高检
相关意见精神，探索以裁定终结诉讼
作 为 结 案 方 式 ，向 法 院 提 出 申 请 。
2024 年 12 月 13 日，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裁定终结诉讼。

落实资金，修复受损环境

解决垃圾污染问题的同时，改善
河流水质也不容忽视。

“这清水河也不清啊！”早在 2023
年 10 月，“益心为公”志愿者、“绿色秦
巴”环保组织负责人李鹏博就开始关
注清水河水质。在他看来，较之清理垃
圾，河流水质提升才是真正难啃的“硬
骨头”。

“其他困难我们都能克服，但资金
短缺是最关键的问题。”相关行政机关
负责人的话，让检察机关和环保公益
组织立即行动起来。陕西铁检分院协
调“绿色秦巴”与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
金会，制定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项目
书，搭建社会资金与生态资源转化的
桥梁。长安区检察院向长安区政府汇
报，争取整改资金并推动各方签订合
作协议。

2024 年 11 月 7 日，陕西省检察院

党组成员、陕西铁检分院检察长王勇
与长安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丁
小虎一同前往清水河查看小流域建设
项目进度。

李鹏博告诉大家：“鉴于清水河污
染主要是农业面源污染，我们以自然
恢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在村民废弃
的五个鱼塘基础上建设氧化塘、人工
湿地与配套的植草沟、拦水坝、沉沙池
及检修设备，河水先在沉沙池沉淀后
再经过五层净化，出水水质可以从地
表水五类提升至三至四类，有效减轻
流域水体的污染负荷，年改善水量可
达数百万立方米。”

随后，陕西铁检分院与长安区检
察院邀请西北大学教授李琦、蒋晓辉，
长安大学教授罗平平和陕西省水文水
资源勘测中心工程师张春玲，先后两
次召开专家论证会，研讨清水河小流
域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
题和应对方案。

目前，该建设项目即将竣工。

清水河的“生态之变”
陕西：跨区域检察协作推动乡村环境治理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张吟丰
通讯员 易典典

“这是我们的台账，里面是我们整
改落实的具体措施。”2025 年 1 月 3 日，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检察院检察官对
已发出的检察建议整改落实情况进行
跟踪回访，辖区某药房负责人向回访的
检察官介绍整改情况。2024 年，岳塘
区检察院在办理贩卖右美沙芬毒品案
过程中，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
关依法履职，推动检察建议刚性落实，
进一步放大治理效能。

基层检察院办理的案件 80%以上
都 是 小 案 ，但 小 案 关 乎 稳 定 、关 乎 民
生。为此，岳塘区检察院制定出台“看
犯罪事实是否查清，看矛盾化解是否可
能，看释法说理是否到位，看司法救助

是否需要，看检察建议是否适用”的“一
案五看”工作机制，以高质效办好每一
个“小案”实现社会治理最佳效果。

检察建议助推社会治理

姜某系某药店老板，在明知右美沙
芬系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自己
的药店不具备该类药品经营资质的情
况下，仍将右美沙芬片藏于家中。收到
订单后，姜某明知对方系未成年人，无
医生处方，属于滥用药物情况，仍拆除
药品外包装，通过同城配送多次销售右
美沙芬片共 10 余盒，其行为已涉嫌贩
卖毒品罪。2024 年 11 月，岳塘区检察
院依法对姜某提起公诉。

“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毒品案件
时，还应同步审查是否存在公益诉讼案

件线索，及时移送办理，秉持对毒品犯
罪零容忍的态度，做到防微杜渐，以点
带面推动社会治理。”依托“一案五看”
工作机制，相关线索很快流转至公益诉
讼检察部门。针对用药安全管理方面
的短板和漏洞，岳塘区检察院以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立案，依法向相关行政部门
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规范药房经营管理
行为。相关行政部门积极响应，对照检
察建议实施整改，切实加强了药品安全
风险防控。

释法说理贯穿办案始终

2024 年以来，岳塘区检察院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办案中有
针对性地开展释法说理，讲清讲透情理
法，帮助当事人打开心结，将矛盾纠纷

及时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多年前，李某父母向朋友陈某借款

40 万元，约定了利息和还款时间，由李
某作担保人。李某父母未在约定时间
内还款，陈某只收到一份有李某签名的

《不可撤销之连带担保书》。催款无果
的陈某将李某及其父母起诉至法院，法
院判决李某父母在规定时间内归还借
款本金及利息，李某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后来，李某因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义
务，被确定为失信被执行人。李某向岳
塘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为 40 万元借款双方纠缠近十年，
他们之间的债务关系就像一团乱麻。从
一长串的结里，我们必须找到第一个

‘结’，这是案结事了的关键。”办案检察
官从厘清事实开始，多次组织当事双方
沟通，耐心说理劝解。最终，双方当事人

关系缓和，能够体谅彼此的难处，达成执
行和解协议。“‘一案五看’要求我们以情
共鸣止纷争，以理服人解积怨。我们遇
事不慌、来事有招，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就
有了兜底保障。”办案检察官说。

用活“公开听证+司法救助”

岳塘区检察院坚持把检察听证工
作融入办案各环节、全过程，注重在听
证现场以案释法开展法治教育，让法治
观念直抵人心。2024 年，该院举办公
开听证会 42 场，其中，黄桃园里的听证
会尤为典型。

该案起因于某村民私自屠宰生猪
售卖，因行为人犯罪情节轻微且自愿
认罪认罚，检察机关拟对其作不起诉
处理。案件虽小，能否做到以案释法、

教育“来者”关系重大。岳塘区检察院
在案发地荷塘村的一个黄桃园里举办
拟不起诉案件公开听证会，邀请行为人
的亲友、邻居及村干部参与旁听，让法
律“可感可触可信”，起到了很好的示范
作用。

同时，岳塘区检察院坚持“应救尽
救”理念，多元化帮扶涉案困难群体，让
群众真切感受到检察温度。在办理一
起国家司法救助案中，该院审查确认被
害人属于重点帮扶人群后，积极向上级
检察院汇报案情，启动联合救助，同时
联合妇联、关工委、教育、卫生等部门，
对被害人及其家庭开展多元化救助，使
被害人的生活回到正轨。“综合运用多
种方式拓展救助效果，是着眼长远、着
眼群众实际生活的必然要求。”办案检
察官表示。

湘潭岳塘：“一案五看”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本报记者 郭树合
通讯员 冯艳丽

近日，山东省潍坊市某地教育主管
部门召开校外培训机构专题法治报告
会，邀请青州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结合
典型案例作报告。这次报告会的举办，
源于该院办理的一起猥亵儿童案件。

2023年12月17日，在潍坊某校外
培训机构内，教师范某借学科辅导之
机对未成年学生进行猥亵。范某到案
后拒不承认实施猥亵行为，青州市检
察院适时介入该案，引导公安机关围
绕被害人陈述中的关键细节问题开展

侦查工作，注意收集被告人是否有加
重处罚情节等相关证据。了解到被害
人因为心理创伤出现了自残、自杀行
为，该院引导公安机关对被害人精神
损害情况进行鉴定。

经查，范某涉嫌猥亵犯罪证据充
分，造成未成年被害人创伤后应激障
碍的严重后果，青州市检察院于2024
年5月16日以范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
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支持被害人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2024年8月16日，
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被告人范某有
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禁止其终身从事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同时判令范

某赔偿被害人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
金等各项经济损失4万余元。范某不
服判决提出上诉，2024年10月21日，潍
坊市中级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办案过程中，青州市检察院全面
开展对被害人的救助工作。被害人父
母提出转学申请后，该院积极协调相
关部门尽快办理；针对被害人精神创
伤后续诊疗费用高昂，其家庭难以负
担的情况，依法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
时发放司法救助金；针对被害人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遇到的法律适用和
证据收集困难，依法开展支持起诉工
作，并为其申请法律援助。

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涉案培训
机构未取得学科培训相关许可证，还
一次性收取了被害人一年的培训费
用，而范某也无相关教师资格证。青
州市检察院依法调查核实，确认上述
情况并非个例，相关职能部门存在怠
于履职、监管不到位的情况。该院与
教育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沟
通，发现青州市政府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通知》与
上位规范存在冲突，导致校外培训机
构监管主体不清、职责不明。该院据
此向青州市人大常委会作了报告。

青 州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高 度 重 视 ，

组建调查组核实情况，形成 《关于
校外培训机构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调研报告》，于2024年11月20日
向青州市政府印发，建议其对相关
规范性文件进行修订完善，明确各
职能部门责任，杜绝推诿扯皮，同
时严格落实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
定，在规范性文件制定后依法报人
大常委会监督审查。

“接下来，我院将坚持办理一案、
治理一片理念，对发现的社会治理漏
洞通过‘人大+检察’监督机制推动整
改，全力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青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春岳表示。

办案查漏洞“人大+检察”促整改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鲍欢

“拖了 13年的社保金终于补缴到位，
这下我心里踏实了。”2025年 1月 15日，收
到社保补缴信息，冯某兴奋地给湖北省十
堰市张湾区检察院检察官打电话报喜。

2024 年 5 月，张湾区检察院与张湾
区总工会建立“检察+工会”劳动者合法
权益保障协作机制，将“支持起诉+检法
协作”“支持起诉+多元解纷”“检察监
督+社会治理”等工作机制有机融入“检
察+工会”服务体系，切实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冯某是该机制的受益者之一。

2011 年至 2016 年，冯某就职的十堰
某汽车配件公司未按期缴纳冯某的社会
保险，与冯某境遇相同的还有胡某和王
某，3 人多次与公司负责人沟通均无果。
2024 年 10 月，冯某等 3 人向张湾区总工
会提交书面投诉材料。依托“检察+工
会”协作机制，张湾区总工会将该案线索
及时移送张湾区检察院。结合该院开展
的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
动，检察官全面研判案件，查阅用人单位
的原始工资表、考勤表，确认了冯某等 3
人与十堰某汽车配件公司的劳动关系。

2024 年 11 月底，张湾区检察院与张
湾区总工会协作，组织召开圆桌会议，让
双方当事人面对面沟通。办案检察官找
准矛盾症结“对症下药”，积极引导冯某、
胡某和王某与涉案公司达成和解，分别
向双方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逐一理清
争议焦点问题。“现在企业经营不易，违
法成本也很高，只有依法经营，保障职工
的合法权益，才能行稳致远。”办案检察
官向涉案公司负责人释法说理，使其认
识到购买社保既是企业对职工的责任，
也是企业对自身负责。

经过调解，涉案公司同意为冯某等
人 分 批 次 缴 纳 社 会 保 险 金 共 21 万 余
元。为确保检察监督落地见效，办案检
察官与张湾区总工会工作人员一同前往
涉案公司回访，督促该公司赶在春节前
办理好职工社保补缴事宜，让全体员工
安心过年。“现在我们规定新员工入职必
须为其交社保，如果员工是兼职或者提
出已在其他公司买了社保，我们也要求
查看社保缴纳记录，确定不出问题。”涉
案公司负责人向检察官展示了一批新入
职员工的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费凭
证。目前，冯某等 3 人的社保已全额补
缴完毕。

“法律是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的最
后一道防线，‘检察+工会’双向赋能旨
在多渠道、多形式整合帮扶资源，及时化
解劳动纠纷，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
实现‘1+1＞2’的效果。”张湾区检察院
检察长汪朝晖表示。

拖欠的社保补缴到位
□本报通讯员 李轩甫

“检察机关通过办理行政公益诉
讼案件，推动多方合力实现撂荒地复耕
复种，以检察履职保障耕地红线和粮食
安全，为乡村振兴工作提供了有力司法
保障。”近日，海南省人大代表，临高县
新盈镇昆社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桂小东对临高县检察院的履职工作表
示肯定。

2023年 5月初，临高县检察院检察
官在履职中发现，该县临城镇有几百亩
永久基本农田杂草丛生，没有耕种。“您
就住在附近，知道为什么这些土地都荒
着吗？”走访中，检察官吴丹枫询问地里
一位正在割草的老伯。“这地都荒了十多
年了，我也说不清为啥。”老伯一脸无奈。

2023年 9月 20日，临高县检察院决
定对580余亩基本农田撂荒问题立案调
查。检察官联合人民监督员、“益心为
公”志愿者一起实地走访，向行政机关
调取涉案农田土地性质、位置坐标等信
息，运用无人机航拍及卫星遥感影像取
证固证，进一步查明，580余亩基本农田
撂荒超过 10 年，涉及 7 个村民小组，撂
荒的主要原因包括灌溉及排水设施年
久失修导致旱涝无常，劳动力流失，种
植效益差，农民耕种积极性不高等。

因行政机关未全面履行职责，导
致涉案农田长期撂荒，危害粮食安全，
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2023
年 12 月，临高县检察院依法向临城镇
政府及临高县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 3家单位依
法履行基本农田保护管理职责，加强种
植管理，推动撂荒地复耕复种。

“检察建议发出后，我们意识到，

即便行政机关积极作为，短时间内使撂
荒耕地全部复耕复种仍有难度。”据吴
丹枫介绍，临高县检察院为顺利推动土
地复耕复种，主动加强与上述行政机关
的联系，了解其诉求和面临的困难。考
虑到整改难度大、周期长的实际情况，
临高县检察院积极适用整改承诺制，督
促行政机关承诺于 2025年底前完成全
部复耕复种工作。

随后，3 家行政机关制定《撂荒地
复耕复种专项行动方案》，围绕缺乏劳
动力、耕种效益低下等土地撂荒深层次
原因，安排工作人员进村讲解土地政策
和复耕复种奖励补助政策，邀请农业专
家深入生产一线进行技术指导，引进专
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进行承包种
植。2024年 3月 15日，涉案农田中的 220
亩永久基本农田被流转给某种植大户，
后者修缮灌溉排水设施，引进机械化作
业，很快完成该片土地的复耕复种。

2024 年 10 月下旬，办案检察官前
往临城镇南江村、德老村了解复耕复种
进展，看到曾经的荒地经过除草、平整，
已被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的甘蔗田覆
盖。“现在村里的 220 余亩荒地全都种
上甘蔗，村民也得到了实际收益。”临城
镇南江村村委会主任黄海文说。

据了解，剩余 360余亩土地因长年
荒置，基础设施较差，缺乏灌溉及排水
设施，目前尚未完成整改。临城镇政府
将按计划继续推进相关工作，确保按时
完成该地块的复耕复种。2024 年 11 月
26 日，办案检察官回访临城镇政府，镇
政府相关负责人感慨道：“你们不但帮
我们发现问题，还从根子上帮我们想办
法、找路子。检察院这样办案，我们既服
气又满意。”

580余亩农田陆续复垦

近日，江苏省宜兴市检察院联合宜兴市公安
局，深入宜兴邮政邮件处理中心、顺丰速运环科
园店开展“筑牢寄递防线 守护民生安全”专题检
察开放日活动。检察官深入 10 个站点，围绕实名
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三项制度，查看快递分
拣流程、网点视频监控和快递员身份验证终端，
以现场抽查形式询问各网点工作人员 40 余人，考
察其对禁寄枪支爆炸物等违禁品相关知识的掌
握情况，并结合真实案例开展法治宣讲，从源头
上切断违禁品的运输渠道。

（本报通讯员孙艳丽）

快递到家更安全


